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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 公 告 第26号 根据海关总署令第127号对外公布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海关对报关单位注册登记管理规定》和海关总

署2005年38号公告规定，自 2006年7月1日起，申请加工贸易

合同备案、变更和核销及保税监管等事宜属于报关业务范畴

，一律由本企业所属的报关员办理或委托海关准予注册登记

的报关企业或报关企业的报关员代理。现就执行中相关问题

公告如下： 一、加工贸易企业通过本单位所属的报关员办理

手册备案、变更、办理分册、零星辅料（78种）备案、深加

工结转、核销（余料结转、补税、放弃、销毁等）及保税监

管、加工贸易业务时，经办人员须向海关经办人员提供本人

报关员证备查； 二、加工贸易企业委托海关准予注册登记的

报关企业代理手册备案、变更、办理分册、零星辅料（78种

）备案、深加工结转、核销（余料结转、补税、放弃、销毁

等）及保税监管、加工贸易业务时，经办人员除了提供本人

报关员证备查以外，还需提供加工贸易经营企业和代理报关

企业共同签订的《代理加工贸易委托书》； 三、《代理加工

贸易委托书》和外经贸主管部门按照权限签发的《加工贸易

业务批准证》相对应，一式三联，报关企业来海关办理为委

托方办理相关加工贸易报关手续时，首次备案须将《代理加

工贸易委托书》三联交海关审核确认，第一联交海关留存，

第二联由被委托的报关企业留存，第三联由委托方留存；报

关企业为该手册办理延期、结转、变更、核销等相关后续手



续时，须将第二联复印一份并由经办报关员签章，和相关单

证一起提交海关审核。 特此通知。 附件：代理加工贸易委托

协议书 二○○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附件 代理加工贸易委托协议

书 委 托 方： 企业地址： 联系电话： 委托方联系人： 被委托

方： 企业地址： 联系电话： 被委托方经办人： 兹经双方商

定，由被委托方代理委托方办理海关加工贸易报关业务，双

方保证遵守《海关法》和相关法律法规，保证提供的情况真

实、完整、否则，愿意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双方委托办理的

加工贸易外经贸部门批文号： 贸易合同号： ；代理相关事项

包括以下内容： □ 加工贸易手册海关备案 □加工贸易手册内

容变更 □ 办理加工贸易手册分册 □零星辅料（78种）进口 

□ 深加工结转 □加工贸易手册核销 委托方签章： 被委托方

签章： 法人代表签章： 经办人签章： 日 期： 日 期：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